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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致：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中数智汇”）的委托，担任发行人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发行上市”）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于2020年6月

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

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2020年8月出具了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补充

法律意见书同月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于2020年9月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

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于2020年11月出具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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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于2020年11月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五）”）。 

2020年11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出具《关于北京中

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科创板上市委会

议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2020〕969号）（以下简称“上市委落实

函”）。 

根据上市委落实函的要求并经本所律师审慎核查，现就核查情况出具《北京

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

律意见书（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

则以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的意见与

前述法律意见书和/或律师工作报告有差异的，或者前述法律意见书和/或律师工

作报告未披露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声明事项，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所列声明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述。其中，因经办律师不具备对欧盟等域外法律

规定及适用问题发表正式法律意见的适当资格，历次法律意见书中涉及相关域外

法律规定理解适用问题时，本所律师系根据法律从业人员的一般理解发表了相关

法律意见。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前述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

告、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简称一致。 

本所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问题二、请发行人说明其提供的征信服务内容除涉及各类商事主体高管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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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职务信息外，是否涉及公民其他可识别特定个人身份信息。请保荐人、发行

人律师说明其核查的维度、内容和方式。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情况 

发行人提供的征信服务内容除涉及各类商事主体高管个人任职、股东出资等

职务信息外，不涉及公民其他可识别特定个人身份的信息，具体理由如下： 

（一）发行人提供的征信服务内容涉及的高管个人任职、股东出资等职务

信息属于其依法可以获取的信息 

根据国务院《征信业管理条例》（2013）第十三条的规定，“企业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履行职务相关的信息，不作为个人信息。”同时，根据

国务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14）第十条的规定，“企业应当自下列信

息形成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一）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

方式等信息；（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基于前述，同时作为企业征信机构，发行人可依法获取并提供商事主体高管

个人任职、股东出资等职务信息。发行人目前对提供的产品服务中，涉及的商事

主体相关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法定代表人）名称及职务、股东出资/对外股

权投资、在其他商事主体任职情况等信息，该等信息属于发行人依法可以获取并

提供的相关信息。 

（二）发行人提供的征信服务内容涉及董监高及股东等任职或出资相关职

务信息，不涉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或限制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亦未通

过违法方式获取或提供其他公民个人身份信息的情况 

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2013）第十四条的规定，“禁止征信机构采集个

人的宗教信仰、基因、指纹、血型、疾病和病史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

止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征信机构不得采集个人的收入、存款、有价证券、商业

保险、不动产的信息和纳税数额信息。但是，征信机构明确告知信息主体提供该

信息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并取得其书面同意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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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发行人，除在开展企业征信业务中提供的涉及商事主体高管、股东出

资等任职或出资相关职务信息外，不涉及提供公民的宗教信仰、基因、指纹、血

型、疾病和病史、个人的收入、存款、有价证券、商业保险、不动产的信息和纳

税数额信息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或限制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 

同时，发行人作为企业征信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依法提供了商事主体高

管个人任职、股东出资等职务相关信息，除此外，发行人也不存在通过采集不法

数据源、侵犯个人隐私空间等违法方式提供其他公民个人身份信息的情况。 

二、本所律师核查情况 

（一）核查维度、内容和方式 

就题述问题，本所律师从发行人对外所提供征信服务内容的数据来源、加工

处理及对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种类等整体流程角度对进行了核查，并通过访谈部

分主要客户，与 IT 审计机构、数据合规专业律师沟通了解，取得主管机构合规

证明并在相关公开网站检索等方式对发行人的相应说明进行核查验证。 

基于上述核查思路及维度，本所律师主要核查内容及方式如下： 

1.  审阅发行人提供的业务模式介绍材料，并对发行人相关业务负责人进行

访谈，了解公司的数据来源、产品及业务类型是否涉及个人信息情况； 

2.  查阅发行人 Bidata 企业万象服务平台界面，了解公司相关产品服务基本

内容等情况； 

3.  审阅发行人公司部分销售合同，了解公司客户方面的业务产品需求情况，

以便了解是否涉及个人身份信息等情况； 

4.  审阅发行人提供的《采购管理制度》《数据采购管理制度》《数据安全

管理制度》等数据采购及数据收集、处理、应用等环节相关的制度文件，了解公

司获取相关数据的过程及风险防控机制； 

5.  查阅《征信业管理条例》（2013）、《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2014）

等相关法律法规，了解公司提供的产品是否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 

6.  对公司部分主要客户进行了访谈，了解发行人向其提供主要产品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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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7.  访谈公司 IT 审计人员，了解公司交付产品的种类等情况，核查是否存在

向客户违规提供个人身份信息等情况； 

8.  与公司聘请的数据合规专业律师进行沟通，了解是否存在向客户违规提

供个人身份信息等情况； 

9.  查阅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出具的合规记录告知书，并在中国裁判文

书网、人民法院公告网、12309 中国检察网、信用中国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等公开网站核查，了解公司是否曾因涉及违法提供个人信息而受到处罚的

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提供的征信服务内容除涉及各类商事主体高

管个人任职、股东出资等职务相关信息外，不涉及公民其他可识别特定个人身份

的信息。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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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数智汇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 

张学兵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熊  川 

 

 ___________________ 

      刘新辉 

 

 ___________________ 

      王  振 

 

 年    月    日 

 

 

 


